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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房 屋 事 务

委员会第十次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员通过上次会议记录。  
 
 
I I .  简介香港法例第 572章《消防安全 (建筑物 )条例》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9 / 20 17 号 )  

 
3.  消防处 (下称「处方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4 .  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. 1  委员原则上支持处方执行《消防安全 (建筑物）条例》 (下
称《条例》 )，但有委员反映一 些旧式楼宇由于结 构或空

间 限 制 ， 未 能 遵 办 《 条 例 》 所 订 明 的 要 求 ， 因 而 令 业 主

和住户受到困扰；  
 
4 . 2  委 员 补 充 指 业 主 和 住 户 因 缺 乏 相 关 专 业 知 识 ， 需 另 聘 顾

问 公 司 作 评 估 ， 在 金 钱 及 技 术 上 均 面 对 困 难 ， 故 希 望 处

方和屋宇署能给予更多支持；以及  
 
4 . 3  委 员 建 议 处 方 按 楼 宇 的 实 际 需 要 弹 性 执 行 《 条 例 》 ， 若

道 路 旁 的 消 防 栓 足 以 应 用 于 楼 高 六 层 或 以 下 的 楼 宇 ， 可

考虑豁免该等楼宇安装消防栓及喉辘系统。  
 
5.  处方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5 . 1  处 方 表 示 执 行 《 条 例 》 时 会 首 先 与 屋 宇 署 评 估 楼 宇 需 要

提 升 的 消 防 安 全 设 施 ， 然 后 发 出 相 关 指 示 。 若 楼 宇 没 有

需 要 提 升 的 地 方 ， 处 方 不 会 向 楼 宇 持 份 者 提 出 要 求 ； 以

及  
 



5 . 2  处 方 明 白 业 主 和 住 户 面 对 各 方 面 的 困 难 ， 因 此 会 不 断 检

视 和 修 订 执 行 方 案 。 处 方 说 明 楼 高 不 超 过 六 层 或 低 于 2 0
米 ， 主 要 一 面 设 有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可 供 消 防 车 辆 直 达 的 楼

宇 已 获 豁 免 安 装 消 防 栓 。 而 业 主 亦 可 向 处 方 申 请 就 喉 辘

系 统 供 水 缸 的 容 量 要 求 作 出 修 订 。 如 楼 宇 处 于 楼 宇 密 集

地区，喉辘系统的有效供水缸容量要求修订至 50 0公升。

如 楼 宇 处 于 分 散 及 偏 远 地 区 ， 喉 辘 系 统 的 有 效 供 水 缸 容

量要求修订至 75 0-1 5 00公升。若楼宇经认可人士、结构工

程师或测量师评估后证实因结构限制而未能遵办《条例》

所订明的要求，本处会就个别情况作出检视及修订。  
 
6 .  委员备悉有关文件。  

 
 
I 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0 /2 01 7 号 )  
 
7.  房屋署 (下称「房署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8 .  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8 . 1  委 员 查 询 为 何 彩 福 邨 第 三 期 的 车 位 会 设 于 彩 德 邨 ， 认 为

此 举 会 为 彩 福 邨 居 民 带 来 不 便 ， 并 对 彩 德 邨 居 民 造 成 不

公；  
 
8 . 2  委员希望得知彩兴路居屋的预计入伙时间；  
 
8 . 3  委 员 担 心 安 达 臣 道 安 泰 邨 的 入 伙 时 间 会 与 新 学 年 的 开 始

过于接近，影响学童的就学安排及邻近学校的学额编配，

希望房署能向有关部门反映；  
 

8 . 4  委 员 查 询 安 达 臣 道 安 泰 邨 的 配 套 设 施 详 情 ， 例 如 商 场 、

街市和学校等，以及连接附近的行人天桥何时开放；  
 
8 . 5  委 员 查 询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信 丽 楼 的 小 区 设 施 详 情 ， 例 如 负

责 的 政 府 部 门 和 营 运 模 式 ， 并 期 望 设 施 可 在 信 丽 楼 入 伙

时同时开放；  
 



8 . 6  委 员 反 映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信 丽 楼 周 围 有 多 项 工 程 正 在 进

行 ， 令 附 近 居 民 受 噪 音 滋 扰 ， 希 望 房 署 与 其 他 政 府 部 门

及承建商配合，减少对居民的影响；  
 
8 . 7 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可 在 工 程 进 展 报 告 内 详 细 列 明 秀 明 道 秀 茂

坪邨秀润楼的小区设施；  
 
8 . 8  委 员 指 秀 明 道 秀 茂 坪 邨 的 私 家 车 及 电 单 车 车 位 数 量 不

足，建议房署增加车位；以及  
 
8 . 9  委 员 关 注 屋 邨 接 收 奇 妙 电 视 广 播 的 情 况 ， 希 望 房 署 能 提

供相关数据。  
 
9.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9 . 1  就 彩 福 邨 第 三 期 的 车 位 问 题 ， 房 署 表 示 会 转 达 有 关 同 事

跟进；  
 
   [会后 备 注：彩 福 邨第 三期 公营房 屋 发展 就地 理位置 ， 是

纳 入 彩 福 邨 第 一 、 二 期 和 彩 德 邨 的 规 划 大 纲 ， 作 整 体 考

虑 和 规 划 。 基 于 车 位 出 租 情 况 ， 已 落 成 的 彩 福 邨 及 彩 德

邨 是 有 足 够 的 车 位 数 目 满 足 彩 福 邨 第 三 期 私 家 车 车 位 按

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 的 规 划 需 求 ， 并 经 取 得 运 输 署

的 同 意 。 房 屋 署 同 事 亦 于 过 往 与 区 议 员 的 会 晤 中 ， 解 释

了 安 排 上 一 些 详 情 。 类 似 的 泊 车 设 施 安 排 亦 有 在 观 塘 区

内 采 用 ， 目 的 是 希 望 能 善 用 现 有 资 源 ， 以 解 决 土 地 不 足

的情况。 ]  
 
9 . 2  房 署 响 应 委 员 对 彩 兴 路 居 屋 入 伙 时 间 的 查 询 ， 指 详 细 数

据会列明在售楼说明书内；  
 
9 . 3  房 署 已 于 四 月 初 开 展 安 达 臣 道 安 泰 邨 第 一 和 第 二 座 即 明

泰 楼 及 智 泰 楼 的 预 配 工 作 ， 并 预 计 在 六 月 底 或 七 月 初 陆

续 分 发 锁 匙 予 该 两 座 楼 宇 的 居 民 。 在 预 配 单 位 时 ， 房 署

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向家长提供就学信息和意见；  
 
9 . 4  房 署 就 连 接 安 达 臣 道 安 泰 邨 的 行 人 天 桥 向 土 木 工 程 拓 展

署 查 询 ， 所 获 回 复 是 天 桥 会 配 合 入 伙 时 间 启 用 ， 而 周 边



配套设施则会稍后落成；  
 
 [会后备注：房署已于 20 17年 6月 2 9日开始分发锁匙予明泰

楼 居民， 而连接顺利 邨 /顺安邨和 安泰 邨的行 人天桥亦已

于 6月 1 9日开放予公众人士使用。 ]  
 
9 . 5  房 署 一 直 与 社 会 福 利 署 就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信 丽 楼 的 小 区 设

施保持紧密联系，待有进一步资料，会通知各委员；  
 
9 . 6  关 于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信 丽 楼 附 近 工 程 的 噪 音 问 题 ， 房 署 响

应 表 示 一 直 有 监 察 承 建 商 的 噪 音 水 平 ， 房 署 的 承 建 商 也

会 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 承 建 商 互 相 配 合 ， 尽 量 减 低 工 地

的噪音；  
 
9 . 7  房 署 表 示 会 在 下 一 份 工 程 进 展 报 告 内 详 细 列 明 秀 明 道 秀

茂坪邨秀润楼的小区设施；  
 
9 . 8  关于车位数量的问题，房署稍后将作跟进；以及  
 
   [会后 备 注：关 于 秀 茂 坪 邨 的私家 车 及电 单车 车 位数 量 不

足 的 问 题 ， 秀 明 道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及 小 区 会 堂 综 合 发 展 计

划 已 根 据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提 供 足 够 数 量 的 车 位 以 配

合 新 发 展 。 而 署 方 亦 落 实 早 前 议 员 要 求 ， 于 晓 明 街 增 设

额外二十个电单车位的建议。 ]  
 
9 . 9  房署暂时未有关于奇妙电视的详情，将在会后作出跟进。 

 
1 0 .  主席总结，房署应与区议会保持双向沟通，建议日后的工程

进展报告可包括工程负责人的联络数据，方便委员查询。若工程

计划有所延误或更改，希望房署能及早知会当区区议员。此外，

主 席 请 房 署 积 极 跟 进 委 员 提 出 的 上 述 意 见 并 向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转

达委员的关注，以期尽快回复委员的查询。  

 
1 1 .  委员备悉有关文件。  

 
 
 
 



I V .   香港房屋协会屋邨管理及重建事宜           
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1 /2 01 7 号 )  
 

1 2 .  香港房屋协会 (下称「房协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1 3 .  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3 .1  委员希望若观塘花园大厦 (下称「花园大厦」)发生紧急

状况，可及时知会当区区议员，以便通知及协助居民 ； 
 
1 3 .2  委 员 反 映 花 园 大 厦 的 鼠 患 问 题 仍 未 完 全 解 决 ， 希 望 房

协可加紧处理；  
 
1 3 .3  委 员 认 为 现 时 花 园 大 厦 的 休 憩 空 间 有 限 ， 对 划 出 邨 内

球场部分范围作种植用途表示不解；  
 
1 3 .4  委 员 认 为 房 协 与 花 园 大 厦 当 区 区 议 员 的 沟 通 不 足 ， 只

限 每 三 个 月 举 行 一 次 会 议 ， 亦 未 有 邀 请 当 区 区 议 员 出

席 与 互 助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。 委 员 查 询 其 他 屋 邨 的 机 制 是

否相同；  
 
1 3 .5  委 员 查 询 花 园 大 厦 的 申 请 借 用 场 地 指 引 何 时 订 立 ， 并

希 望 房 协 可 厘 清 指 引 内 容 ， 例 如 何 谓 邨 内 其 他 认 可 慈

善机构和大型活动；  
 
1 3 .6  委 员 建 议 房 协 订 立 较 清 晰 的 申 请 借 用 场 地 指 引 及 审 批

机 制 ， 让 申 请 者 易 于 遵 从 ， 亦 有 助 房 协 提 高 审 批 过 程

的透明度；  
 
1 3 .7  委 员 十 分 关 注 花 园 大 厦 的 重 建 计 划 ， 并 希 望 能 参 与 讨

论 。 委 员 指 出 房 协 曾 于 五 月 份 举 行 居 民 咨 询 会 议 ， 但

未有邀请全体区议员出席。若房协再次举行同类会议 ，

委员希望房协可及早通知并邀请区议员出席；以及  
 
1 3 .8  委 员 认 为 房 协 应 与 区 议 员 保 持 良 好 沟 通 ， 定 期 向 区 议

会 汇 报 花 园 大 厦 的 管 理 及 重 建 计 划 的 最 新 情 况 。 委 员

亦 要 求 房 协 委 派 一 名 常 设 代 表 列 席 委 员 会 每 两 月 一 次

的会议，希望房协能作出正面响应。  



 
14.  房协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4 .1  房 协 表 示 若 花 园 大 厦 发 生 紧 急 状 况 ， 在 可 行 的 情 况 下

会 知 会 当 区 区 议 员 。 此 外 ， 屋 邨 办 事 处 亦 会 透 过 手 机

应用程序发放信息予居民，例如停水及停电的通告等； 
 
1 4 .2  就 花 园 大 厦 的 鼠 患 问 题 ， 房 协 一 直 与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

紧 密 合 作 ， 定 期 巡 视 屋 邨 。 除 了 已 在 外 墙 垂 直 水 管 及

水 渠 范 围 设 置 各 种 防 鼠 设 施 ， 亦 邀 请 了 灭 鼠 专 家 每 两

星 期 到 屋 邨 巡 视 ， 并 免 费 派 发 鼠 饵 及 借 出 灭 鼠 工 具 予

居 民 使 用 。 房 协 更 透 过 展 览 及 邨 内 刊 物 提 高 居 民 的 防

鼠 意 识 ； 及 希 望 透 过 议 员 们 的 协 助 ， 请 有 关 当 局 在 清

拆 裕 民 坊 余 下 的 旧 楼 前 ， 先 进 行 灭 鼠 工 作 ， 以 避 免 在

拆楼时老鼠四散影响花园大厦及附近之居民；  
 

1 4 .3  房 协 响 应 指 因 球 场 使 用 率 偏 低 而 居 民 希 望 增 加 花 园 大

厦 的 绿 化 空 间 ， 故 划 出 部 分 范 围 供 居 民 作 种 植 用 途 。

然 球 场 仍 有 大 部 份 空 间 供 居 民 作 球 类 活 动 ； 就 金 议 员

对 使 用 花 园 大 厦 休 憩 空 间 的 意 见 ， 房 协 会 适 时 作 出 检

讨 ;  
 
1 4 .4  房 协 表 示 虽 然 互 委 会 并 未 邀 请 当 区 区 议 员 出 席 互 委 会

会 议 ， 但 房 协 重 视 与 区 议 员 的 沟 通 ， 除 了 日 常 与 当 区

区议员金议员就个别事件沟通外，于本年 1月份与金议

员见面时，已订定日后每 3个月作定期会面，商讨屋邨

管 理 事 宜 。 此 安 排 与 互 委 会 每 三 个 月 一 次 的 定 期 会 议

相 类 似 。 另 房 协 亦 响 应 指 其 辖 下 其 他 出 租 屋 邨 的 互 助

委员会会议亦无邀请当区区议员出席 ;  
 
 [会 后 备 注 :花 园 大 厦 办 事 处 已 于 2 017年 3月 29日 及 6月

2 3日与金议员会面，以促进良好沟通。 ]  
 

1 4 .5  房 协 表 示 花 园 大 厦 的 申 请 借 用 场 地 指 引 于 本 年 四 月 正

式 生 效 。 指 引 内 所 述 的 邨 内 其 他 认 可 慈 善 机 构 是 指 根

据 《 税 务 条 例 》 (第 11 2章 )第 8 8条 获 认 可 的 慈 善 机 构 ，

而 大 型 活 动 则 指 申 请 人 需 借 用 较 大 场 地 ， 如 玉 莲 台 广

场或孔雀楼篮球场所举办的活动；  



 
1 4 .6  房 协 表 示 现 时 一 般 在 1 4个 工 作 天 内 回 复 借 用 花 园 大 厦

场 地 的 申 请 ， 并 补 充 指 因 应 申 请 用 途 ， 可 能 需 要 检 阅

土地契约规限；  
 
1 4 .7  房 协 明 白 委 员 对 花 园 大 厦 重 建 计 划 的 关 注 ， 如 日 后 举

行 有 关 重 建 计 划 的 咨 询 会 议 ， 亦 会 积 极 考 虑 邀 请 全 体

区议员出席；以及  
 
1 4 .8  房 协 重 视 与 区 议 员 的 沟 通 ， 并 表 示 若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议

题 涉 及 花 园 大 厦 或 房 协 的 工 作 ， 房 协 议 当 乐 意 派 员 出

席会议，聆听委员的意见。  
 

1 5 .  主席总结，是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房协与区议员的沟通情况及

花园大厦设施的申请借用场地指引，建议房协适当地跟进委员的

意见，并积极考虑委派一名常设代表列席委员会会议的建议。主

席亦请秘书处在会后去信房协概述是次会议内容，期望房协能早

日回复。  
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7年 6月 12日致函房协总办事处，并于

7月 11日将房协 7月 3日的回复分发予各委员。 ]  
 
1 6 .  委员备悉有关文件。  

 
 
V .  2 0 17 / 18年度推广私人大厦管理活动建议内容    
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2 /2 01 7 号 )  
 
1 7 .  民政事务处代表介绍文件。  
 
1 8 .  委员通过有关文件。  
 
 
V I .  房屋事务委员会 20 17 / 20 18年度财政报告      

  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3 /2 01 7号 )  
 

1 9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


2 0 .  委员通过有关文件。  
 
 
V I I .  其他事项  
 

2 1 .  委员补充指，现时仍有屋邨未能接收奇妙电视的广播，故向

房 署 查 询 观 塘 区 内 屋 邨 接 收 奇 妙 电 视 广 播 的 情 况 及 如 何 解 决 以

上问题，并希望房署能跟进有关事项。  
 
2 2 .  房署将在会后就上述事项作出跟进。  
 
[会 后 备 注 ： 奇 妙 电 视 的 电 视 讯 号 是 经 由 香 港 有 线 电 视 有 限 公 司

(「有线电视 」 )的固定网络传送。因此，房署需配合「有线电视 」

在讯号提供或网络覆盖等的工程进度，安排大厦的公共天线系统

与「有线电视」网络互连和提升系统。房署已陆续安排承办商作

有关的系统互连提升工程，使公屋住户能够尽快收看奇妙电视的

广播。 ]  

 

 

V I II .下次会议日期  
 
2 3 .  会议于下午 4 时 30 分结束。  
 
2 4 .  下次会议将于 20 17 年 7 月 18 日举行。  
 
 
 本会议记录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7 年 7 月      
 


